
深圳市科学技术奖励青年科技奖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深圳市科学技术奖励青年科技奖（以下简

称青年科技奖）评审程序，确保评审工作客观、公平、公正，根

据《深圳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深府规〔2022〕3 号）的规定，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青年科技奖的提名、受理、评审及授奖

等活动。 

第三条 市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市科协）负责青年科技奖

的受理、评审等组织工作。 

第二章 提名与受理 

第四条 青年科技奖奖励的对象为在本市（含深汕特别合作

区）工作，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建设做出突出贡献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个人。 

第五条 被提名人年龄不得超过 38周岁，应当具有良好的社

会形象和社会声誉，享有较高知名度。用于提名奖励的主要工作

业绩是在本市完成；其产生的知识产权属于被提名人或所在的本

市机构。 

第六条 被提名人除具备上述条件外，还应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 

附件1

第一章 总则 

（修订稿）



(一)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或新发现等创新

性成就，为国内外同行所公认，对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

了突出贡献； 

(二)被提名人是科技型创业企业的创立者，企业在技术和商

业模式方面具有显著的创新性，企业的主导产品的技术经济指标

在同行业中具备竞争力；或被提名人是大中型科技企业的主要骨

干，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方面形

成独到的经验和方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在科学技术普及、科技交流、产学研合作、科技创业投

资、科技管理等各类科技活动中取得突出成绩，产生显著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或者生态环境效益。 

第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申请青年科技奖： 

(一)被提名人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二)被提名人已获得了科学技术奖励市长奖、青年科技奖，

或在同一年度同时申请了市长奖； 

(三)近 3年内有学术不端、知识产权纠纷及其它不良行为记

录的； 

(四)被提名人近 5年内接受过刑事处罚，或正作为刑事案件

嫌疑人接受调查；近 3年内因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或者专项资金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等接受过行政处罚；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不适合申报情形。

第八条 被提名人的工作业绩属于合作完成的，应当征得合



作各方的书面同意，且无知识产权权属争议。被提名人的主要论

文、论著和知识产权证明在同一年度不得同时用于市科学技术奖

励的其他奖项。 

第九条 青年科技奖实行提名制度。候选者由下列单位或者

个人提名： 

（一）市政府有关组成部门，各区政府（大鹏新区、深汕特

别合作区管委会）科协或科技主管部门； 

（二）全职在我市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市长奖和青年科技奖获奖者； 

（三）我市高等院校、具有事业单位法人资格的科研机构； 

（四）在我市依法注册的市级科技类社会团体。

第十条 提名单位或提名人应在本学科、本行业、本部门范围

内进行项目提名。第九条第（一）款中规定的提名单位提名数量

不限；第（二）款中规定的提名人每年度仅限提名 1位；第（三）、

（四）款中规定的提名单位每年度提名不超过 4位。

第十一条 提名单位和提名人在提名青年科技奖时，应依据

本细则规定的条件，提供必要的资质证明，对被提名人的申报材

料进行审查，客观地做出评价，并填写市科协制作的提名表。提

名单位和提名人应对提名表及有关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相

应责任。 

第十二条 市科协每年发布青年科技奖的申请指南，明确提

名材料要求、受理时间及受理方式等有关事项。市科协对提名材



料进行形式审查，公示通过形式审查的项目，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日。 

第三章 评审与授奖 

第十三条 市科协组织专家进行独立评审。 

第十四条 市科协从专家库抽取专家，专家组由 5 名以上单

数专家组成。 

第十五条 评审程序可根据申请数量分初评、集中答辩评审

两个阶段。申请数量较少时，可以直接进入集中答辩程序。有必

要时可增加现场考察环节。 

第十六条 初评由专家组根据书面申请资料以书面评审方式

进行，以投票方式产生进入第二轮评审的推荐名单。市科协根据

专家的推荐名单，确定进入集中答辩或现场评审的名单。 

第十七条 在集中答辩或现场评审阶段，专家组采取定性评

价方式，产生推荐授奖名单，并形成定性评价意见。 

第十八条 专家组成员对出具的意见负责，并在专家组汇总

表上签字确认，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在签字时作书面说明。 

第十九条 市科协根据专家集中答辩评审结果，确定拟奖励

名单。 

第二十条 市科协就拟奖励个人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征求

相关部门意见。 

第二十一条 市科协将青年科技奖拟奖励名单报市科学技术



奖励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奖励办）审核，并由市奖励办向

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天。 

第二十二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公示项目有异议的，应当

在公示规定时间内向市奖励办提出。 

第二十三条 青年科技奖每年授奖人数不超过 8 名，每名奖

金 5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定免征

个人所得税。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提名青年科技奖不缴纳任何费用。 

第二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自 2022 年 X 月 XX 日起施行。2017

年 6月 16 日市科协发布的《深圳市青年科技奖实施细则》同时废

止。 

 




